
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出現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處理流程          

                                                109年 4月 10日高市教健字第 10932208200 號函訂定 

 
出現疑似個案 

(同住者為確診個案) 
出現確診個案 

通報校安及主管機關並啟動校內防疫小組應變機制、召開應變會議 
1.保密原則：勿向外界透漏校園疫情資訊，避免造成恐慌。 
 2.增強環境消毒範圍及頻率。 
 3.調查個案活動紀錄及(與個案)接觸者人數，包含辦公室、班級、社團、補習班相

關人員等。 
 4.建立單一窗口發言人，以確保資訊正確。 

1.配合衛政機關

進行調查與追

蹤個案採檢結

果。 

2.針對個案適時

進行課業輔導

與關懷。 

3.接觸者配戴口

罩至 14天。 

 

1例確診 2例確診 

個案之班級、社團

活動及補習班課

程均停課，並依規

定辦理補課事宜。 

個案之學校及補

習班(亦達二例)

均停課，並依規定

辦理補課事宜。 

 

配合衛

政機關

進行相

關疫情

調查。 

校內任

務編組

分工與

執行校

內全面

環境消

毒。 

啟動安

心就學

措施。

(註) 

1.配合衛政單

位採分流須

隔離與自主

管理者並通

知家長接

回。 

2.校內住宿生

(無法返

家)：設置收

容場所並依

規定統一管

理。 

 

註： 

1. 依據 109年 2月 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函頒「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2. 辦理停課時，應視疫情調查結果，評估決定實施停課措施並依照 109年 3

月 19日本局函頒『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新型冠狀肺炎)停課、補課暨成績評量補充說明』辦理。 

3.校園相關疫情需求或防疫諮詢，請撥打衛生局防疫專線 07-7230250。 


